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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项下的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、CIF贸易术语项下的卖方交货

义务及合同的修改等案例分析 CIF贸易术语项下的交货时间

和交货地点 案例1[案例摘要]我国某公司于1996年3月2日

以CIF价格条件向新加坡出口一批货物。合同签订后，我方公

司于4月11日将货物运到上海港码头，4月15日开始装上中国

远洋运输公司的承运船舶，当天下午5时装船完毕。4月16日

承运船舶开航，5月4日到达新加坡，5月8日新加坡公司提货

。[法律问题]1. 我国公司的交货地点在哪里？2. 我国公司的交

货时间是如何？[参考结论]1. 我国公司的交货地点在上海港

口。2. 我国公司的交货时间是1996年4月15日下午5时。[法理

、法律精解]按照Inconterms2000的规定，在CIF术语中，卖方

的交货地点应该在装运港港口船上，交货时间应该为货物全

部上船后的时间，通常以承运人签发的运输单据的时间作为

证明，在海运的情况下该证明为海运提单。因此，上海港作

为卖方的装运港应该为卖方的交货地点，在港口装船完毕的

时间即为交货时间。CIF贸易术语项下的卖方交货义务及合同

的修改 案例1[案情摘要]我国某公司与比利时一公司于1994

年6月17日签订了一份CIF合同。合同规定：货物分4批装运。

第一批货物装运期为1994年10月至11月，目的港时荷兰的鹿

特丹。合同订立后，比利时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向我公司发出

装船时间的通知，我方由于备货方面的原因，未能在10月

至11月出运第一批货物，也未事先告知比利时公司。1995年1



月，我方电告比利时公司，要求延长装运期至1月底，外方复

电表示同意，但要求加价，我方未能同意，并于1月底将货物

运出。事后，比利时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我方公司赔

偿未能按期出运造成的损失。[法律问题]比利时公司的要求

是否合理，为什么？[参考结论]比利时公司的要求合理。[法

理、法律精解]首先，合同规定的第一批货物装运期为1994

年10月至11月，而我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交货，事

先也未通知对方延期，构成违约。其次，我方虽然事后向对

方提出延长交货期（即提出修改合同）的要求，但对方提出

加价的附加条件，而该附加条件并未得到我方的同意，故对

合同交货日期的修改协议并未达成，交货日期仍以原合同规

定为准。因此，我方于1995年1月交货属于单方面行为，于合

同无据，比利时公司有权拒收该批货物，并有权要求我方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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